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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江苏省教育厅
关于公布高新区和高等院校协同创新发展

试点单位名单的通知

各设区市科技局，各省级以上高新区管委会，各有关高等院校：

为贯彻落实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高新区和高等院校协同

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苏政办发〔2025〕28号）要求，根据省

科技厅、省教育厅《关于开展高新区和高等院校协同创新发展试

点申报工作的通知》（苏科区成发〔2025〕105号），经单位申报、

地方推荐、论证咨询和公示，确定18家高新区和37所高等院校为

“双高协同”试点单位，现予以公布。

各试点高新区和试点高校要认真落实《实施意见》部署要求，

聚焦高新区新质转型和高校综合改革，主动作为，积极探索，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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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试点任务，深化对接协同，完善一个产业方向、一个科创平台、

一名领军人才、一个转化基金、一批标杆项目“五个一”融合发

展体系，加快构建“有组织科研+有组织转化”机制，协同开辟

新领域新赛道，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有力支撑。

附件：高新区和高等院校协同创新发展试点单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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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高新区和高等院校协同创新发展试点单位名单

序号 高新区 高等院校

1 南京鼓楼高新区

南京大学

中国药科大学

南京邮电大学

2 南京建邺高新区

南京工程学院

河海大学

东南大学

3 无锡高新区
江南大学

中国药科大学

4 江阴高新区

东南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无锡学院

5 徐州高新区

中国矿业大学

徐州工程学院

江苏师范大学

6 常州高新区

南京师范大学

常州大学

常州工学院

7 溧阳高新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常州大学

南京林业大学

8 苏州高新区

南京大学

苏州科技大学

苏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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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高新区 高等院校

9 常熟高新区

苏州大学

江苏大学

苏州工学院

10 南通高新区
南通大学

东南大学

11 南通市北高新区
南京邮电大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2 连云港高新区
江苏海洋大学

南京工业大学

13 淮安高新区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南京工业大学

淮阴师范学院

淮阴工学院

14 盐城环保高新区

南京大学

盐城工学院

盐城师范学院

扬州大学

15 扬州高新区
扬州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16 镇江高新区

江苏科技大学

江苏大学

江苏理工学院

17 泰州医药高新区

南京中医药大学

南京医科大学

泰州学院

18 宿迁高新区

南京工程学院

宿迁学院

南京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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